
采购内容及项目要求

一、项目说明

本项目山东大学交通通讯中心车辆提供现场加油服务。现场加油的定义：为

中心车辆在即墨区范围内运行车辆提供加油服务。

山东大学（青岛）现有大型客车、中巴车、小型专业客车共计 10 台，其中

柴油大客车 5 台，新能源大巴车 3 台（冬季需加柴油），中巴车等汽油车 3台，

每年加油数量约 50 吨。

本项目共分为 1个包，投标人不得对包中所报服务分解后进行响应。本项目

预算总金额为人民币 36 万元/年。

二、服务要求

1.严格执行国标或行业标准（国Ⅵ标准），确保油品质量和标准计量。

2.有充足的成品油储存，保证正规、稳定的油源渠道和供给，在任何情况下

不停供、不断油、不销售不合格产品、不掺杂使假、不缺斤短两。

3.加油要求：

加强现场加油管理，提供 7*24 小时服务；建立加油人员、管理人员双层审

核等相关管理制度，杜绝加油人员与持卡人员发生违规违纪的问题。车辆加油时，

加油人员应确认加油卡信息与车号一致，方可加油；否则，不予加油。严禁卡号

与车号不符加油、持卡给桶加油、持卡提现金或购买其他物品。

投标人须制订中心车辆现场加油管理制度并负责管理，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

制，确保燃油品质和服务质量。现场加油必须合法合规，否则中标人承担全部相

应责任。中标人按实际加油量进行结算，严禁用加油卡购买或换取油票、现金、

物品和非本车加油、车外加油等。中心车辆在加油、使用过程中如发现燃油质量

问题，中标人知悉后，应在 24 小时内派人界定原因，确认经济损失、赔偿范围

及数额。

4.现场加油安全由中标人负责。

5.加油油品质量设备检测，保证加油计量准确。对加油站使用的计量器具、

加油设备依法定期检测，并按期由市技术监督局鉴定认可，确保计量准确。

6.中标人需指定专门人员作为本项目的联络员，定期传递信息，核对帐卡，

提供资料等，随时解决各类问题。



7.定期向采购人提供质量及计量检测报告，油价如有调整，应在调整当天书

面通知。

8.中标人须提供必要安全保障措施，购买相关安全责任保险。

9.微机系统管理，每月提供所有车辆加油明细清单，例表-加油数据信息：

序号 车辆牌照 加油数量 加油型号 加油时间 备注

1

2

3

10.中标人员工须认真核对车辆牌号，加油限制信息，配合采购人加强车辆

用油管理。中标人禁止协助司机套取加油款，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赔偿及责任。

11.中标人的现场加油方案在实施过程中，确保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审批通过，

日常主管部门检查，若提出整改意见，中标人负责全过程依规实施和整改，确保

合法合规现场加油，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。

备注：本项目服务要求中的所有名词（除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已规定的之外），仅代表采购

人对服务功能的需求，不代表该系统功能的名称被指定。

商务条款响应一览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采购人要求

1 成交价 人民币

2 付款方式
本项目按月付款，每月根据实际加油的数量据实结算。（中标

人需提供符合要求的发票）

3 服务期限

服务期三年，合同一年一签（采购人在年度预算能够保障的前

提下，根据成交人服务质量，自主决定是否与成交人续签下一

年合同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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